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橋頭簡易庭裁定

114年度橋秩字第17號

移送機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

被移送人    黃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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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

國114年3月20日以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470856800號移送書移送

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志宏藉端滋擾住戶，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4年3月1日9時57分許。

　㈡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㈢行為：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以持掃把砸毀高雄市○○區

○○○路000巷00號之廁所塑膠門板（下稱本案塑膠門板）

之方式，藉端滋擾該處住戶。

二、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2,000元以下罰鍰，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係將「住戶、工廠、公司行號、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同列為保護對象，可知規範

意旨在於保護多數人聚集或得出入場所之安寧秩序不受侵

害。次按所謂藉端滋擾，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意，進而以

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

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

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

三、經查，被移送人有於上開時、地毀損本案塑膠門板等情，為

被移送人於警詢中自承在卷，且與證人李國銘於警詢時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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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相符，自堪認定。被移送人雖辯稱係因李國銘倒會不還

錢，與其拉扯時不小心壓破該廁所塑膠門板，沒有拿東西破

壞等語，惟查：

　㈠依移送機關所檢送之監視器影像，可見被移送人與李國銘於

檔案時間00:01至00:02時一同出現在畫面中往左側走去；被

移送人於檔案時間00:04至00:08時往回向畫面右側走去，並

揮動雙手，與李國銘對話；又於檔案時間00:12至00:21時，

被移送人再度往畫面左側走，並手持掃把，大力朝本案塑膠

門板揮擊數次，此時二人並無有何相互拉扯之情形；檔案時

間00:22至00:28時，被移送人揮舞掃把手柄並朝畫面左上方

走去，此有監視器影像1份及監視器影像截圖2張在卷可稽。

是依上開監視器影像內容，可知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並

未與李國銘發生拉扯，而不慎壓破本案塑膠門板，而係故意

持掃把破壞本案塑膠門板，是被移送人上開所辯，應不足

採。

　㈡另被移送人雖稱其與李國銘間有債務糾紛，一氣之下才毀損

本案塑膠門板等語，然被移送人所為，顯非處理消費借貸關

係之合法、正當行為。又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門板

之地點係位於巷道旁，屬不特定人均得自由經過之場域，此

有現場照片1張附卷可證。是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

門板之行為，已逾越該事端於社會通念所容許之合理範圍，

且已對該場所住戶之安寧秩序產生相當危害，故核被移送人

所為，已合致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應依該

條規定予以論處。

四、核被移送人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

滋擾該處住戶之違序行為。爰審酌被移送人違反之手段、違

反義務之程度，以及上開違序行為所生之危害，量處如主文

第1項所示之處罰，以資懲儆。至掃把1把雖係供被移送人違

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惟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

爰不予宣告沒入。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1項、第68條第2款，裁定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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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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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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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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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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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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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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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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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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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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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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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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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以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470856800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志宏藉端滋擾住戶，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4年3月1日9時57分許。
　㈡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㈢行為：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以持掃把砸毀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之廁所塑膠門板（下稱本案塑膠門板）之方式，藉端滋擾該處住戶。
二、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2,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係將「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同列為保護對象，可知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多數人聚集或得出入場所之安寧秩序不受侵害。次按所謂藉端滋擾，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意，進而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
三、經查，被移送人有於上開時、地毀損本案塑膠門板等情，為被移送人於警詢中自承在卷，且與證人李國銘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自堪認定。被移送人雖辯稱係因李國銘倒會不還錢，與其拉扯時不小心壓破該廁所塑膠門板，沒有拿東西破壞等語，惟查：
　㈠依移送機關所檢送之監視器影像，可見被移送人與李國銘於檔案時間00:01至00:02時一同出現在畫面中往左側走去；被移送人於檔案時間00:04至00:08時往回向畫面右側走去，並揮動雙手，與李國銘對話；又於檔案時間00:12至00:21時，被移送人再度往畫面左側走，並手持掃把，大力朝本案塑膠門板揮擊數次，此時二人並無有何相互拉扯之情形；檔案時間00:22至00:28時，被移送人揮舞掃把手柄並朝畫面左上方走去，此有監視器影像1份及監視器影像截圖2張在卷可稽。是依上開監視器影像內容，可知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並未與李國銘發生拉扯，而不慎壓破本案塑膠門板，而係故意持掃把破壞本案塑膠門板，是被移送人上開所辯，應不足採。

　㈡另被移送人雖稱其與李國銘間有債務糾紛，一氣之下才毀損本案塑膠門板等語，然被移送人所為，顯非處理消費借貸關係之合法、正當行為。又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門板之地點係位於巷道旁，屬不特定人均得自由經過之場域，此有現場照片1張附卷可證。是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門板之行為，已逾越該事端於社會通念所容許之合理範圍，且已對該場所住戶之安寧秩序產生相當危害，故核被移送人所為，已合致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應依該條規定予以論處。
四、核被移送人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該處住戶之違序行為。爰審酌被移送人違反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以及上開違序行為所生之危害，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處罰，以資懲儆。至掃把1把雖係供被移送人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惟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爰不予宣告沒入。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1項、第68條第2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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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
國114年3月20日以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470856800號移送書移送
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志宏藉端滋擾住戶，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4年3月1日9時57分許。
　㈡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㈢行為：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以持掃把砸毀高雄市○○區○○○
    路000巷00號之廁所塑膠門板（下稱本案塑膠門板）之方式
    ，藉端滋擾該處住戶。
二、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2,000元以下罰鍰，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係將「住戶、工廠、公司行號、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同列為保護對象，可知規範
    意旨在於保護多數人聚集或得出入場所之安寧秩序不受侵害
    。次按所謂藉端滋擾，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意，進而以言
    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
    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
    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
三、經查，被移送人有於上開時、地毀損本案塑膠門板等情，為
    被移送人於警詢中自承在卷，且與證人李國銘於警詢時之證
    述相符，自堪認定。被移送人雖辯稱係因李國銘倒會不還錢
    ，與其拉扯時不小心壓破該廁所塑膠門板，沒有拿東西破壞
    等語，惟查：
　㈠依移送機關所檢送之監視器影像，可見被移送人與李國銘於
    檔案時間00:01至00:02時一同出現在畫面中往左側走去；被
    移送人於檔案時間00:04至00:08時往回向畫面右側走去，並
    揮動雙手，與李國銘對話；又於檔案時間00:12至00:21時，
    被移送人再度往畫面左側走，並手持掃把，大力朝本案塑膠
    門板揮擊數次，此時二人並無有何相互拉扯之情形；檔案時
    間00:22至00:28時，被移送人揮舞掃把手柄並朝畫面左上方
    走去，此有監視器影像1份及監視器影像截圖2張在卷可稽。
    是依上開監視器影像內容，可知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並
    未與李國銘發生拉扯，而不慎壓破本案塑膠門板，而係故意
    持掃把破壞本案塑膠門板，是被移送人上開所辯，應不足採
    。
　㈡另被移送人雖稱其與李國銘間有債務糾紛，一氣之下才毀損
    本案塑膠門板等語，然被移送人所為，顯非處理消費借貸關
    係之合法、正當行為。又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門板
    之地點係位於巷道旁，屬不特定人均得自由經過之場域，此
    有現場照片1張附卷可證。是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
    門板之行為，已逾越該事端於社會通念所容許之合理範圍，
    且已對該場所住戶之安寧秩序產生相當危害，故核被移送人
    所為，已合致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應依該
    條規定予以論處。
四、核被移送人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
    滋擾該處住戶之違序行為。爰審酌被移送人違反之手段、違
    反義務之程度，以及上開違序行為所生之危害，量處如主文
    第1項所示之處罰，以資懲儆。至掃把1把雖係供被移送人違
    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惟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
    爰不予宣告沒入。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1項、第68條第2款，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得抗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橋頭簡易庭裁定
114年度橋秩字第17號
移送機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
被移送人    黃志宏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以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470856800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志宏藉端滋擾住戶，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4年3月1日9時57分許。
　㈡地點：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㈢行為：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以持掃把砸毀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之廁所塑膠門板（下稱本案塑膠門板）之方式，藉端滋擾該處住戶。
二、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2,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觀諸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定，係將「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同列為保護對象，可知規範意旨在於保護多數人聚集或得出入場所之安寧秩序不受侵害。次按所謂藉端滋擾，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意，進而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
三、經查，被移送人有於上開時、地毀損本案塑膠門板等情，為被移送人於警詢中自承在卷，且與證人李國銘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自堪認定。被移送人雖辯稱係因李國銘倒會不還錢，與其拉扯時不小心壓破該廁所塑膠門板，沒有拿東西破壞等語，惟查：
　㈠依移送機關所檢送之監視器影像，可見被移送人與李國銘於檔案時間00:01至00:02時一同出現在畫面中往左側走去；被移送人於檔案時間00:04至00:08時往回向畫面右側走去，並揮動雙手，與李國銘對話；又於檔案時間00:12至00:21時，被移送人再度往畫面左側走，並手持掃把，大力朝本案塑膠門板揮擊數次，此時二人並無有何相互拉扯之情形；檔案時間00:22至00:28時，被移送人揮舞掃把手柄並朝畫面左上方走去，此有監視器影像1份及監視器影像截圖2張在卷可稽。是依上開監視器影像內容，可知被移送人於上開時、地，並未與李國銘發生拉扯，而不慎壓破本案塑膠門板，而係故意持掃把破壞本案塑膠門板，是被移送人上開所辯，應不足採。
　㈡另被移送人雖稱其與李國銘間有債務糾紛，一氣之下才毀損本案塑膠門板等語，然被移送人所為，顯非處理消費借貸關係之合法、正當行為。又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門板之地點係位於巷道旁，屬不特定人均得自由經過之場域，此有現場照片1張附卷可證。是被移送人持掃把砸毀本案塑膠門板之行為，已逾越該事端於社會通念所容許之合理範圍，且已對該場所住戶之安寧秩序產生相當危害，故核被移送人所為，已合致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規定，應依該條規定予以論處。
四、核被移送人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該處住戶之違序行為。爰審酌被移送人違反之手段、違反義務之程度，以及上開違序行為所生之危害，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處罰，以資懲儆。至掃把1把雖係供被移送人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惟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爰不予宣告沒入。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1項、第68條第2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張淨秀
得抗告


